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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和谐社会自古是人类永恒追求的理想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即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

会、人与自身三个层次的和谐发展。以和谐社会的构建为新视角，青少年品德养成教育内在地发展出生

态价值、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这三个维度，以实现自身的价值诉求。 

[关键词]青少年品德养成教育；道德；和谐；发展；价值。 

 

 

和谐，追溯其词源，意即和睦协调。和者，睦也，即和衷共济、内通外顺；谐者，合也，含顺畅协

调、相辅相成之意。作为哲学、伦理道德和政治的范畴，“和谐”一词源远流长，中国文化自古蕴涵中

正、均衡、和谐、和合的思想。从孔子的“和而不同”到孟子的“天人合一”无不包含着“和”与

“合”的文化精华。从毕达哥拉斯到笛卡儿、莱布尼茨、黑格尔等，西方学者也曾将“和谐”视为重要

的哲学范畴，马克思更多次使用“和谐”来描绘高级社会形态。可见，和谐自古便是人类孜孜追求的社

会理想。 

随着个人生活空间、社会生活空间向生态环境空间的拓展，道德所涉及的领域延伸到人与自然、人

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关系范畴，和谐，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个人身心的和谐统一

是道德发展的应然之态。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天人”、“人际”、“身心”的和谐发展，凝合了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新理想，既是人类文化的萃取和升

华，更蕴含了我国青少年品德养成教育的现代价值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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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谐·发展·超越 

——青少年品德养成教育的生态价值 

 

现代工业文明的进步，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凸显尖锐。现代人和现代社

会因此付出了两大代价：一是主体异化、德性传统失落的“意义危机”；二是自然工具化功利化、自然

生态破坏产生的“生存危机”，我们统称为“现代性危机”。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定位，旨在

实现人类共同生活之和谐与发展的道德范畴必然要求扩展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个人身心和谐发展的

关系领域。摆脱人与自然之间目的与手段二元对立的分裂状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不仅是构建

和谐社会的生态基础，更是青少年品德养成教育始终追求的生态价值目标。 

第一，重新赋予自然与人类同等的内在伦理价值。在道德的视野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首先是人

与自然关系的价值优先性问题，即人类以自然为基础如何看待自身的问题。中国传统的自然伦理观将人

视为世界的一部分，自然和人具有同等的伦理价值，人与自然是一种相生相成的和谐关系，即“天人合

一”。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天人相分”逐渐取代了“天人合一”，人成为万物的尺度，成为一

切事物的价值标准，大自然丧失了其内在价值沦为人类当然的征服对象。这种以自利性、物欲性、贪婪

性、异化性和破坏性为特征的自由生存方式势必将人与自然的矛盾推向极端。重新确认人的价值与自然

的价值，要求青少年品德养成教育更新受教育者的价值观念，发展“人以自然而存在，自然以人而存

在”的生态思维方式，激发青少年的生态伦理良知，教育引导青少年尊重、实现与维护自然的价值，培

养对自然强烈的道德责任感与义务感，培育热爱、研究、保护自然的行为能力及其对自然崇高的道德情

感，以人的自然性存在的充分实现推动个体的和谐发展。 

第二，重塑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价值。在道德的视野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还存在着人与自

然的同一性问题，即人与自然在多大程度上相互统一的问题。和谐，既是一种“实然”的关系描述，也

是一种“应然”的道德诉求。在自然的基础上以人的方式协调自身与自然的关系使之达到和谐的理想状

态，是可持续发展的精髓所在。可持续发展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和

道德评价，既肯定和追求人类的价值，又确认和尊重自然的价值，旨在建立一种人与自然互利共生、和

谐发展的关系，从而确立了人与自然之间新型的道德关系。以这一和谐、全面、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为新

视角，青少年品德养成教育必须坚持生态价值目标的导向，重新审视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问题，更新教

育理念，不断创新教育内容与教育手段，真正实现个体的社会性存在与自然性存在的和谐发展。 

第三，实现生态文明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超越性价值。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面临着比西方发达国家更为

严重的资源矛盾与生态问题，响应西方国家“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的思想势在必行。然而，西

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将被超越的暂时的历史阶段，由此决定了现代工业文明势必被生态文明所超越。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认为，自然界是在实践中生成的“人本学自然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所调控的

内在统一、相互依存的关系，充分肯定人的实践活动对自然的调控，从而达到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内

在统一。因此，青少年品德养成教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生态道德观为其自然价值取向，努力实现生态文

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现代性超越，最终建构一个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身之间三大和谐



关系的庞大的生态文明系统。 

 

二、和谐·发展·关心 

——青少年品德养成教育的社会价值 

 

从本质上看，社会和谐是一种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在宏观层面上表现出来的社会存在状态。君子亦有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人生古训，内寓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和谐，也可谓走向

“大同世界”之通途。着眼于人与社会的内在和谐，青少年品德养成教育必须自觉实现其在构建和谐社

会中应有之基础性价值。 

第一，深化道德的内源性价值。作为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规范的总和，道德对人

们社会生活的调节具有广泛性、层次性、导向性的强大优势。作为一种人把握世界的实践精神方式，道

德以价值为实践指向，为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调节和人们的行为表现提供了一种价值支撑和价值导

向。作为一种自律性方式，道德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调节的常态和深层形式。作为一种人性的规定

性，道德情感对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调节有着特殊意义。作为一种理性精神，道德在最充分调动一

切积极因素、协调各方面利益、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成员和谐共处等方面具有重大现实价值。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青少年品德养成教育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不容忽视的基础性价值。 

第二，深层次整合人与社会的价值关系。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是人的自觉活动的结果。人是协

调社会发展的主体，正是人的主体作用的发挥使社会协调发展成为现实。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从根本

上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人在本质上是社会人，也是道德人。青少年品德养

成教育坚持以人为本，把人的全面发展视为终极价值追求并将其融入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之中，有助于

真正实现个人能力与社会认同、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自由与社会公正、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与社

会不断进步之间的和谐与发展。 

第三，发展“学会关心”的时代价值。“学会关心”，即关心家庭、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和国家利

益、关心地球、关心自己……在人类拥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而失去和谐世界的

今天，学会关心已经成为人类迈向新的生存境界的明智之举。随着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困扰和问题越来越

具有全球性，学会关心迫切要求青少年品德养成教育有机融合情感教育与道德教育，促进个体情感与理

智的和谐发展，积极培养青少年关心人、关心自然、关心社会、关心地球的生活方式，激发青少年作为

人类一员所应具有的人性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同时赋予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以新的时代内

涵，使之与全球文明和谐共进，以寻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新的和谐。 

 

三、和谐·发展·享用 

——青少年品德养成教育之个体价值 

 

和谐，即事物处于均衡、协调和平顺的发展状态。青少年品德养成教育是“人的教育”，人的全面

和谐发展是其终极价值取向。同时，个体道德的发展是知、情、意、信、行的全面和谐的发展。只有当



知——行的转化完成并不断强化形成某种行为习惯时，我们才能说一种道德品质养成了。在这个意义上

说，品德养成教育并非造就无条件地遵从某种外在规范的个体，而是通过道德实践改善人们的道德生

活，实现道德对人生的调节、引导和提升，关注个体道德的整体发展。 

第一，青少年品德养成教育是一个长期的教育与再教育的过程。和谐，即一种“和谐中有不和谐，

不和谐中求和谐”的过程或状态。人的和谐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永恒的过程。对于一种新的道德品

质，我们不能以受教育者完成了某一个道德行为就认为他已经养成了这种道德品质，而只有当他反复地

实践这一行为，深入到信念中成为支配其行动的经常性的、稳定的个性特征，养成了道德行为习惯时，

我们才能说他已经养成了这种道德品质，这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教育过程。同时，人的道德发展是一个

永无止境的求索过程，不可能在学校教育期间一劳永逸地解决。“人永远不会变成一个成人，他的生存

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完善过程和学习过程。人和其他生物的不同点主要就是由于他的未完成性。”（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

版，第196页） 

第二，在个人关系领域凸显个体的道德主体性。随着人的主体意识的现代觉醒，品德养成教育在关

注社会性价值实现的同时，更要通过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使个体获得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满足。基于

此，品德养成教育不应止步于道德行为的实施，而要通过这种道德行为内在动机的强化，提高个体自我

教育的能力，满足个体自我完善的需要。唯有如此，品德养成教育才不是将人当作工具来培养，而是作

为目的来塑造。只有当人真正认识到教育是他掌握世界、获得更充分自由与发展的手段，从而将教育视

为自身发展的需要，使他律性规范成为自律规范时，他才是理智上自我确认、情感上自我满足、意志上

自我坚持和行为上自我约束的知行统一的人，这样的教育才不再是“异己”、“异化”的教育，而是个

体自身需要的教育。 

第三，逐渐实现约束性向发展性、享用性的价值升华。作为规范和准则，道德表现为一种外在的约

束性力量，而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因此，个体道德内在地遵循着“他律”走向“自律”的发

展轨迹。由于道德行为习惯仅仅依靠个体内在的自律力量是无法养成的，因而作为一种规范约束和外部

控制的品德养成教育是必需的。实际上，只有当个体通过教育学会正确地对待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他才有可能真正自由地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品德养成教育的约束性过程本身就是个体获得自由

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应当使人在做出自主行为选择时得到更多的理性启迪，激发更为高尚的道德情

操，使个体获得自我发展的内在需要，从而实现约束性价值向发展性价值升华。此时的品德养成教育便

是发展人的而不是约束人的教育。 

同时，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只有伴随着道德行为产生的内心喜悦才能激发真正的道德需要和道德动

机，快乐的感受往往被视为道德行为不断实践的动力与源泉。青少年品德养成教育通过发展和完善人的

道德品质，满足人的一种精神需要，让个体反复体验因其自身的道德发展、完善带来的幸福。同时，人

的道德行为是主体道德对象化、外化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人在创造一个更善、更美的外部世界的同

时也从这个外部世界获得幸福。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精神的解放，自由意志的弘扬，履行道德的

责任与义务成为一种生命的满足，个体从中获得自我发展与自我超越的快乐。这即是青少年品德养成教

育的最终归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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